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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本校「慈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二條及「慈濟大

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悉依前述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各學系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申請以外國語文學系(以下

簡稱本系)為雙主修之修讀學系：  

(一) 本系英文深耕學群完成任一門課程成績70分以上。 

(二) 曾參加全民英語能力檢定(GEPT)中級初試(或經本系認可之其他

英語文測驗相同等級)以上通過，持有成績證明。 

 

第三條 雙主修資格認定：加修本系為雙主修學生，除修滿原學系應修科目學

分外，並修滿本系系核心課程，可取得雙學位資格。加修本系為雙

主修之學生，如未達本條之規定，但完成之學分符合本系為輔系規

定者，得核給本系輔系資格。  

第四條 凡他系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申請以本系為輔系：  

(一) 本系英文深耕學群完成任一門課程成績70分以上。 



(二) 曾參加全民英語能力檢定(GEPT)中級初試(或經本系認可之其他

英語文測驗相同等級)以上通過，持有成績證明。 

 

第五條 輔系資格認定：選擇修讀本系為輔系之學生, 應於本系系核心課程中

修滿20學分以上，或於本系選修課程完成20學分以上，可取得輔系

資格。 

 

第六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慈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及「 慈

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提報至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